
绍兴市心理学会

开展信息公开制度

第一条 为加强本学会诚信自律，规范信息公开工作，确保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制定本制

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信息公开是指将本学会基本信息、业务活动信息、

社团管理机关要求公开的信息及经理事会研究认为有必要公开的其

他信息，通过绍兴市心理学会微信公众号主动向会员及社会公开的行

为。

第三条 本学会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学会登记事项

（二）章程

（三）组织机构情况

（四）接受捐赠



（五）年度工作报告及年度报告

（六）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报告

（七）信用承诺

（八）承接政府委托事项和购买服务项目

（九）可提供服务事项及运行情况

（十）重大资产变化情况

（十一）业务主管单位要求公开的信息

（十二）经理事会研究认为有必要公开的其他信息

第四条 本学会应当将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的决议向会员公开。

第五条 遇有会员或社会公众关注的与本学会有关且具有重大社会影

响的事件时，本学会应向会员或社会公开作出临时报告，及时回应。

第六条 信息公开是本学会的持续责任，应诚信、严谨的进行信息公

开，保证信息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对于涉及国家秘

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信息以及其他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不予

公开。

第七条 本学会理事会授权秘书处负责组织和协调本会信息公开事务。

第八条 信息公开及发布应严格履行下列程序：

（一）提供信息的部门负责人审核信息并签字确认；



（二）由秘书长或秘书长授权人签发；

（三）由办公室负责对外发布。

第九条 未经理事会决议或会长授权，理事不得以个人名义代表本学

会或理事会向公众发布本学会未经公开的信息。

第十条 本学会理事及其他工作人员，对本学会产生重大影响未经公

开的信息负有保密的责任和义务，不得泄露；否则，对由此产生的不

良影响承担全部责任。

第十一条 本学会已公开的信息如不准确，应及时发布更正公告，并

声明原信息作废。

第十二条 由于本学会有关人员的失职造成不予公开内容公开，对本

行业造成影响的，应对其给予惩戒。

第十三条 本制度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律要严格。党员参与主题党日活动情况要纳入考评和民主评议内容，对那些无故

缺席的党员，党组织要谈话提醒，责令限期改正，根据情况还要进行相应组织处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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